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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 114 年度提升服務效能執行計畫 

壹、 計畫依據 

一、 行政院106年1月9日院授發社字第1061300008號函頒「政府服務躍升方案」

及國家發展委員會歷屆「『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 

二、 經濟部提升服務效能實施計畫113年9月5日經綜字第11301409590號修正。 

貳、 計畫目標 

掌握內外在環境轉變及民眾對公共服務需求多元化，強化機關服務作為與政

府施政連結性，扣合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施政主軸，推動以人為本，提出

善用數位科技、公私協力且具多元包容性之創新服務，兼顧經濟、環境及社會

永續發展，進而擴散優質服務效益，樹立標竿學習楷模以提升本署為民服務效

能，促使民眾享有便捷、創新及包容的政府服務之服務。 

參、 實施對象 

本署所有組室，主要實施對象為經營輔導組、新創育成組、財務發展組、綜合

企劃組，及次要實施對象為秘書室、人事室、政風室、主計室、資訊辦公室。 

肆、 執行策略及具體推動作法 
面向 執行策略 具體推動作法 

一、基礎服務 (一)服務一

致及正

確性 

1. 訂定申辦業

務標準作業

流程 

 依照不同來電需求規劃一致性服務流程，併因

應中小企業各項需求，引介適切政策資源予中

小企業瞭解與運用。 

 訂定「創業諮詢服務」申請標準作業流程。(中

企署官網>便民服務>創業諮詢服務)  

2. 提升服務及

時性 

 約 98%的諮詢問題皆於第一時間完成協處；針

對轉介案件，則已訂定機制，團隊須於 1 日內

確認接案，並於 2 週內回覆協處結果，確保高

效處理。 

 民眾可透過 0800-589168 服務專線申請創業諮

詢服務，提升服務及時性。 

3. 提高服務人

員專業度 

 定期辦理教育訓練，以提升強化服務人員的專

業與服務品質。 

 透過標準化作業流程，提升服務品質。 

 依服務對象需求，總機服務台提供合宜服務設

施。 

(二)服務友 1. 提升服務設 (1) 針對民眾洽公空間、櫃台、座椅、盥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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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性 施合宜度 等服務設施軟硬體進行檢查，提供合宜的

設備，並維持整潔美觀。 

(2) 維持行政設備正常運作。如電腦 網路、飲

水機、 急救箱、宣導資料及文具用品等軟

硬體等，另加強辦公廳舍及周邊環境之清

潔。 

(3) 完善老弱婦孺及身心障礙特別服務機制，

並及時 給予特別需求服務對象協助。 

2. 提高網站使

用便利性 

(1) 本署機關網站以使用者為導向設計，採用

RWD 設計，方便使用者以不同裝置瀏覽、查

詢資料及使用網站服務。 

(2) 提供關鍵字、全文、交叉、熱門搜尋、站內、

分類檢索等搜尋服務。 

(3) 定期檢查網站內容的正確性，並每月進行無

效連結檢測，確保網站內容準確且連結有

效。 

(4) 網頁內容依據電子化政府入口網（MyEGov）

的資訊分類標準進行設置 ，並提供分類檢

索服務。 

(5) 機關網站提供主題、施政與服務等 3種分類

檢索方式。 

(6) 本署機關網頁資訊定期更新如業務消息、活

動訊息、開放資料等。 

(7) 本署網頁如引用他人資料，均明確標註資料

來源並提供相關連結。 

(8) 本署機關網站已通過無障礙檢測，並獲得無

障礙網頁 2.0 版 AA 等級認證。 

3. 提高服務行

為友善性 

重視服務人員的禮貌態度，如現場主動協助引

導民眾、協助民眾檢查攜帶證件是否齊備或告

知標準程序等。 

4. 提升服務資

訊透明度 

(1) 資訊公開：本署設有政府資訊公開專區，主

動公開與服務相關的各項資訊，供民眾查詢

或應用。公開內容包括服務項目、業務資訊、

相關法規、業務辦理標準作業流程、申請書

表格及範例等。 

(2) 資料開放：每年盤點業務資料，並採開放格

式或應用程式介面(API)方式對外開放，方

便使用者根據需求下載並加以運用，資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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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檢視並進行更新，截至 113 年 11 月底

已開放 118 項資料集 

(3) 提供多元案件查詢管道： 

 擬規劃明年度(114 年)於馬上辦網站新增案

件查詢功能(如融資診斷輔導案)，以利民眾

隨時掌握處理情形。 

 可透過電話或網路確認進度。 

二、服務遞送 (一)服務便

捷性 

1. 檢討既有服

務措施 

 除配合智能客服提供線上文字查詢之外，為避

免高峰諮詢時段仍有佇列情形，透過進線語音

問題分流機制，減少企業線上等候時間。 

 創業諮詢服務提供電話申請、網路申請等方式，

提升服務便捷度。 

2. 建置單一窗

口整合服務 

(1) 分別於北、中、南區及南投設置常駐性服務平

台，並維運 0800-056476 免付費諮詢專線。 

(2) 創業諮詢服務專線透過分機轉接功能，整併

連結多項創業資源，減少諮詢者額外查詢時

間。 

(3) 視諮詢個案需求轉介其他資源管道或安排一

對一諮詢服務。 

3. 減除申辦案

件需檢附之

書表謄本 

針對線上申貸青創貸款一案，已串連中小網大

及五家合作金融機構，提供線上申請服務，簡

化民眾申請流程。 

4. 開辦線上申

辦或跨平臺

服務  

(1) 提供各類線上服務: 

 針對融資診斷輔導、顧問諮詢、資格認定(受影

響證明)等皆已提供線上申請服務。 

 民眾可透過 0800-589168 服務專線或新創圓夢

網線上申請創業諮詢服務。 

(2) 開發跨平臺通用服務:新創圓夢網支援行動

裝置瀏覽。 

(3) 向民眾推廣使用網路申辦案件: 「中企署官網

>便民服務>創業諮詢服務」可連結至服務頁

面。 

(二)服務可

近性 

1. 客製化服務 視諮詢個案需求轉介其他資源管道或安排一對

一諮詢服務。 

2. 專人全程服

務 

視諮詢個案需求轉介其他資源管道或安排一對

一諮詢服務。 

3. 主動服務 針對特殊或弱勢族群、偏遠或交通不便地區民

眾，透過電話或網路提供創業諮詢服務，不受

區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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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成

長及優

化 

1. 突破成長 透過創業諮詢後台資料庫作為精進服務之參

考。 

2. 優質服務 運用自身優勢，採取多元策略，提出符合任務

且較現有服務措施具有挑戰性，或符合特色且

更具吸力、豐富性之其他服務措施。 

三、服務量能 精進服務機 

制 

內部作業簡化

提升同仁行政

效率 

為強化與地方網絡合作，定期召開聯繫會議，透

過經驗分享、資源共享的方式，與各縣市服務中

心、榮指員幹部共同討論各縣市中小企業的問

題，並增加政府政令宣導，推廣政府資源，以提

升政府服務中小企業之能見度。 

四、服務評價 (一)提高服 

務滿意

度 

1. 辦理服務滿

意度調查 

 運用電話掛線前進行滿意度調查；進行臨櫃或

企業輔導服務後進行線上表單滿意度；透過關

懷電話回訪。 

 完成諮詢服務後傳送線上問卷進行服務滿意度

調查。 

2. 運用其他機

制瞭解民眾

對服務的評

價 

 來電諮詢企業，於服務結束進行滿意度調查，

透過滿意度結果加以培訓服務人員，並內部精

進會議進行討論改善。 

 完成諮詢服務後傳送線上問卷進行服務滿意度

調查。 

(二)積極回

應民眾

意見 

有效及時處理

民眾之意見、

抱怨及陳情 

(1) 建置優化意見信箱等陳情管道，落實民眾意

見處理機制及標準作業程序，掌握民眾意見，

指定專人負責登記、區分、列管及追蹤，並比

照公文處理時效，於期限內將處理情形以書

面、電子郵件等方式回復陳情人。 

(2) 意見信箱建置調查民眾滿意度連結，民眾於

收到機關回復後，點選本次處理情形之滿意

程度。 

五、開放創新 創新服務 強化 AI 服務(智能客服)協助中小企業 24H 諮詢

服務，並運用服務人員真人服務協助，以達企

業全方位服務效益。 

伍、 實施步驟 

一、 依據本部提升服務效能實施計畫之執行策略及方法，以創新思維、顧客滿意及

本署業務特性為考量，訂定本署 114 年度提升服務效能執行計畫。 

二、 本署將上開執行計畫公開於本署網頁及辦公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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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署辦理上開執行計畫，相關具體推動作法與預期績效由各實施組室提供，以

作為本署自行考核之參據。 

四、 本署將於 115 年 1月 15 日前將 114 年度執行績效與成果報部備查。 

陸、 考核作業 

一、 平時查核：各實施機關（單位）應自行考核所屬提升服務效能工作辦理情

形，並督導改進，其作業方式如下： 

(一) 自行考核： 

1. 114 年 12 月 31 日前請本署各單位依本執行計畫及「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

計畫」之各評核項目及標準進行內部自行考核，由綜企組彙整自行考核

結果後登載於本署網站。 

2. 為提升本署人員電話服務品質，訂定「本署電話禮貌測試執行計畫」不

定期抽測本署同仁電話禮貌情形，並依據「（政府服務獎）電話禮貌測試

量表」將測試結果登載於本署網站。 

(二) 本署各單位應於 115 年 1 月 5 日前提交當年度執行績效與成果，由綜企

組彙辦報部。 

二、 年度查核：結合「政府服務獎」評獎作業，本部將組成初評小組，推薦績優

機關參選「政府服務獎」。 

(一) 參獎單位： 

1. 由各機關依據「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自行報名（本部於每年 2月

底前調查當年度參獎機關及單位）。 

2. 由本部就具獲獎潛力之機關指定參選。 

(二) 評核日期：配合當年「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規定主管機關 推薦參

獎作業時程辦理。 

柒、 獎勵方式： 

一、 自行考核：前項考核結果經簽報本署署長及函知各組室參考改進外並公布於

本署網頁，年終時納入本署各組室績效考核項目計算。 

二、 參與「政府服務獎」敘獎原則：年度終了，若獲本部推薦參與「政府服務

獎」獲獎者，依本部提升服務效能實施計畫獎勵方式之規定，本署署長、主

辦單位主管、承辦人員及其他有功人員等得依權責及規定辦理敘獎。 

捌、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實際需要修正或另行補充規定。 


